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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福岛核事故中，氢气爆炸破坏反应堆厂房顶盖，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造成周边环境大面积污染。事故后续处理过程

中还产生大量二次污染物。因此，福岛核事故后放射性废弃物呈现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给后续核污染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

本文介绍福岛核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厂内污染情况，分析污染种类、特点、应对措施等，总结该事故中放射性废弃物处置对

策及其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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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d Disposal Measures of Radioactive Waste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bstractAbstract During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 huge amounts of radioactive materials leaked out of the reactor building shell
and polluted a large surrounding area. Furthermore, the secondary pollutants produced during the subsequent processing are still
active. Therefore, the radioactive wastes in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ge amounts and wide range.
It remian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disposal measur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fter the accident,
especially in the site of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Th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sposal measures of the radioactive
wastes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Suggestions on disposal measures of radioactive wastes and the inspiration on China's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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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废物为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被放射性核素污染、活

度浓度大于清洁解控水平、预计不再利用的物质[1]。放射性

废物通过释放射线和释放热能等对环境造成物理、化学和生

物毒性危害[2]。放射性废物来源包括核燃料生产过程、反应

堆运行过程、核燃料处理过程及其他如核武器生产试验和相

关医院、学校、科研单位等所排出的含有放射性的物质[3]。对

于核电厂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其处理流程如图1所示，

依据是否含有放射性，进行不同的处理或再利用。核电厂发

生事故后，产生的废物一般处于图中红圈所示的位置，随后

依照核电厂处理废物的流程进行处理[4]。对于放射性废物的

处理流程，如图2所示[5]。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东海岸爆发大地震，地震引发的

15.5 m的海啸波浪席卷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导致全厂完全断

电，失去最终热阱。3月12日，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生氢气

爆炸；3月13日，3号机组堆芯失去冷却，在第2天反应堆厂房

发生氢气爆炸；3月14日2号机组失去冷却，第2天安全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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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发生爆炸；3月15日，4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生氢气爆炸

和燃烧。由极端自然灾害引起的长时间全厂完全断电，同时

丧失最终热阱，导致多机组相继发生堆熔，大量放射性物质

释放到环境，对放射性污染的治理又进一步产生大量放射性

废物，如对放射性污水中放射性核素进行吸附的吸附剂（沸

石、碱液、树脂等），处理放射性废水用到的管道、容器，爆炸

外泄后受放射性污染的瓦砾、土壤，拆除建筑物后所产生的

钢筋、混凝土，反应堆内的燃料碎片等。

福岛核事故已被定级为7级事故[6]，即国际核事件和放射

事件分级表（INES）中的最高级别事故。这是自切尔诺贝利

核事故之后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最严重的核事故。在福岛核

事故及后续处理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废物，对日本

乃至亚洲东北部都造成了一定的污染[7,8]。因此，福岛核事故

后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面临严峻的挑战。

1 福岛核事故放射性物质污染状况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伴随着氢气爆炸，大量气载放射性

物质外泄，经过大气输送与扩散，干、湿沉降和再悬浮等过

程，最终沉积到地面和海洋。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的调研

资料显示，所释放的核素换算成 131I和 137Cs后，总量达 77万

TBq[9]；原子力安全委员会的估算为57万TBq[10]。原子力安全

保安院估算，此次福岛核事故通过气载释放的量，相当于当

年广岛核爆气载释放量中 131I的2.5倍，137Cs的169倍[11]。福岛

核事故后放射性铯的分布如图3所示[12]。上述还不包括反应

堆后续持续释放出的量。截止 2011年 12月，从堆芯释放的

量已降低到事故发生时的 1300 万分之一（每小时为 0.06
BBq）[13]。2011年4月和5月，据估算，释放到海洋的放射性废

水中，放射性物质分别约为4700 MBq和20 MBq。4月4—10
日，东京电力公司对高浓度的放射性废水进行了容器保存，

但向海洋直接排放了约含150 BBq的中低放废水[14]。

释放到大气中的气载放射性物质，受风向、扩散及降雨/
雪等条件的影响，从地面或者海洋表面发生沉降。日本文部

科学省利用放射性检测器所获实测数据表明，134Cs和 137Cs单
位面积放射性沉积量超过3万Bq/m2（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

铯的单位面积估算值[15]）的县达数十个；同时，监测数据也显

示，对人造成的年均辐射剂量超过1 mSv的县至少8个以上[16]，

因此，此次福岛核事故对全日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表 1
简要列举了福岛核事故释放的放射性物质对城市、海洋及公

共水域等所造成的污染情况[17]。

图1 核电厂废物处理流程

Fig. 1 Waste treatment process in nuclear power plant

图2 放射性废物处理流程

Fig. 2 Radioactive waste treatment procedure

图3 福岛核事故后 137Cs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137Cs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表1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环境放射性物质污染范围

Table 1 Environmental radioactive pollution scope in
Japan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环境领域

城市

海洋

公共水域

（河流、

湖泊）

农田

森林

放射性物质污染状况

放射性热点集中在雨水，侧沟，树木的根部等，另

外也包括部分住宅、道路、公园、校园等被污染。

海洋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以低水平为主，或向低

水平转变，从海底的土壤中也检测出了放射性物

质。今后，海底深部的鱼类可能被污染，要注意食

物链的连锁反应。

关于这部分区域的水质，包括福岛县在内，都没

有检测出微量放射性物质。但在河床底部和岸边

大部分地区的周边环境中都检测到了一定浓度的

放射性污染物。

福岛县内，超出最初稻田放射性含量基准（5000
Bq/kg）的农田较多，另外，关东、东北各县的农地里

也都检测出了一定浓度的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在落叶阔叶林（栎树等）及落叶堆积

物、长青针叶林（杉木等）等内的含量高，今后，估计

森林土壤中的放射性物质也将向其内进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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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岛核事故后环境废物特点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包括 2大部分。

1）环境放射性废物。主要是福岛核事故中由于爆炸产生的

气态放射性物质对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其特点是范围广、

面积大、浓度低。对这部分放射性废物处置，如瓦砾、路面等

表面一般采用清洗法，放射性废弃物最终会沉积到上下水的

污泥中；对一般的可燃废弃物及树木森林等采用燃烧法，放

射性物质会浓集到烧灰中；这部分放射性废物还包括由地震

海啸产生的灾害废物。因此环境污染物主要为上下水污泥、

一般的废弃物及烧灰和灾害废物。2）核电厂内部产生的废

物。主要指福岛爆炸所产生的瓦砾、燃料碎片、废液处理所

产生的二次废物、需要拆解的废物等，其特点是范围小、浓度

高、处理难度大。

对于福岛核事故产生的含有放射性物质，其放射性活度

浓度、放射性比活度或污染水平不超过清洁解控水平的环境

废物，在对其进行处理浓缩后，浓缩物的放射性比活度超过

审管部门规定的清洁解控水平后，也需进一步处理。

2.1 上下水污泥

福岛核事故后，在日本关东、东北大范围的污水处理厂

污泥中，都检测出放射性物质[18]。放射性物质的来源为雨水

冲刷街道地表等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表面，造成放射性物质

浓缩转移到污泥中。对污泥进行浓缩处理后，放射性物质也

将进一步浓缩。在日本，普通污泥一般用于水泥等建筑材

料，或者用于制作肥料的原料。但对于含放射性的污泥，再

利用比较困难，只能采用填埋的方法，其处理量高达 8.3
万 t[19]。因此，后续污泥处理是个难题。

2.2 一般的废物及烧灰

在日本东北部，对一般废弃物（如生活垃圾）采用焚烧处

理，从烧灰内也检测出放射性物质铯，除福岛外有 6个县共

26 个垃圾处理装置的烧灰中，放射性物质的比活度高达

8000 Bq/kg[20]。如此高比活度的放射性物质，可能是由于燃

烧草木类及附着在其上的土壤等因素所致。因此，烧灰的保

存如同浓缩的污泥处置一样，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2.3 灾害废物

受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的影响，产生了许多灾害性废

物，如岩手、宫城、福岛等地，受放射性物质沉降影响，上述

地区内的灾害废物大多为放射性废物，因此对于这些废物

的处理，必须进行监测分类处理。另外，除去包含放射性物

质的草木及土壤等，因处理量大，选择合适处理方法也极为

重要。

3 福岛核事故后厂内废物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核电厂内产生大量放射性废物。如

图4所示[4]，这些放射性核素主要来自福岛1~3号机组爆炸后

释放出的核素；放射性核素主要的存在形式是附着在物体的

表面，废物产生量巨大，所释放核素种类及组成难以确定。

图4 福岛核事故后厂内废物的特点

Fig. 4 Characteristics of radioactive wastes of nuclear power plant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3.1 放射性废水产生的二次废物

在处理废水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废物。如用

沸石吸附放射性核素铯，不论是用吸附塔进行吸附，还是用

过滤装置进行净化，都会产生大量废物。这些废物具有放射

性核素含量高，且吸附饱和后不能重复使用的特点。一方

面，根据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资料信息，可以估算锶和铯的吸

附量，但吸附塔上部结构内的沸石不易取出，因此这部分废

物的采样分析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水一

般都是集中采样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短半衰期的核素已发

生衰变，只能分析半衰期较长的核素。因此，有必要进行进

一步分析探讨此类分析结果的准确和全面。

另外，从 2012年 2月开始，东京电力公司引进多核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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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设备，但同样会产生二次污染物。从长远角度看，采用循

环水对堆芯进行冷却，减少污染水量，同时引进高效的污水

处理新设施，可能是较好的解决办法。

3.2 瓦砾、砍伐树木产生的废物

由于氢气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空气中，导致大

量的瓦砾、树木和土壤被污染。主要特点为：1）放射性污染

物的量非常庞大；2）所砍伐的树木、土壤都含有大量的有机

物，而日本在这方面的处理经验有限；3）厂内不同区域放射

性活度差别比较大，导致所污染的废物放射性含量也不同。

瓦砾的放射性含量浓度较高，但清除相对容易，日本原

子能研究开发机构（JAEA）对多种瓦砾和土壤中的核素钚进

行采样分析[21]。

3.3 燃料碎片/分解废物

燃料碎片指的是存在于安全壳内的污染物质，也适用于

通用的放射性废物处理措施。与普通废物比较，此次福岛核

事故后的燃料碎片存在污染范围广泛、污染量大的特点。事

故后，安全壳内的操作都采用遥控机器人完成，无法测得建

筑物内部空间剂量率的相关数据。另外，取出燃料碎片，可

以初步进行壳内去污工作，其他工作由于安全壳内的放射性

剂量较高，只能在获取相关堆芯数据后再开展相关工作。

4 环境废物的处置方法
放射性物质的去除目的，在于将核事故造成的污染对人

健康的影响降至合理可行且尽量低。因此，日本政府、当地

团体和核能相关组织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如表 2 所

示[17]。此外，对于低浓度的污染废物，采用一般处理方式。

由于环境放射性废物涉及范围广泛，且与人类生活息息相

关，如农田、森林和水域，是政府部门和地方团体关注的重点。

表2 日本福岛核事故后相关机构采取的应对措施

Table 2 Treatment methods on radioactive wastes by the local organization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实施主体

日本政府

地方团体

核电业主

应对措施

根据不同地区废物特点采取不同的去污措施，包括土壤去污；主要负责污染废物对策内的废物处理和指定

废物的处理

根据不同地区废物特点采取不同的去污措施，也包括土壤去污；主要负责特定的一般废物、特定的工业废物

的处理（现场、村镇及污染排放）

核电业主负责厂内废物的处理、厂外扬尘的阻止及混凝土碎片等废物的处理，土壤的去污等

1）农田。农田放射性物质是否超标，直接决定了粮食作

物的可信度。日本在福岛核事故后，分别采取铲土修复、深

翻土壤、淋洗抽取、添加固化剂、草皮剥除、植物种植修复等

一系列方 法 [22,23]，取得了一定的修复效果。对于铲土去污

法由于放射性核素集中在表层，去污效果明显，但存在所铲

除土壤的存放、减容等后续问题；对于植物修复法，由于受生

产周期的限制，效果不佳，还有待后续研究和关注。

2）森林。木材、蘑菇等森林产物和野生动植物受污染后

易造成长期污染常令人担忧。切尔诺贝利事故后，苏联当局

一方面积极采取除污措施，另一方面限制民众在森林里进行

活动，同时做好防火对策管理。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际原

子能机构（IAEA）曾质疑其污染防治的成本、对森林系统的影

响、森林去污实施前公众辐射剂量评价等问题[24]。日本政府

通过对落叶的收集处理，树枝的剪切等，都一定程度上减少

了其对周边居民的辐射剂量。对于生活圈以外的森林，则要

求以日本政府为主导进行统一去污。另外，树木中放射性活

度浓度的累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可能

达到其浓度峰值。

3）水域。由于雨水冲刷等作用会造成物体表面的放射

性物质进入到水域中，另外核电厂低浓度废水释放到大海

中，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因此不仅要对沉积在河床底部的

沉积物进行连续监测，还应关注海洋水产等生态系统的变化

状况。

5 厂内废物的处理方法
5.1 放射性废水

由于海啸的作用，堆芯冷却用水混入大量的海水和硼酸

水。对于被污染的用水，一部分净化后用作堆芯冷却用水，

剩下的部分则放入储存罐进行储存。在污染水净化过程中，

由于采用多种装置来移除铯等多种放射性核素，因此会产生

多种二次废物。这些二次污染物在事故处理的中后期将依

据放射性比活度检测情况，进行后续的分类处理。如前述的

吸附剂及被污染的管道、容器等设备器材。用于堆芯冷却后

被污染的放射性污水经过油水分离装置，铯吸附装置，除污装

置，水淡化装置，最终可得到净化的淡水。由此衍生的淡水净

化有多种方式。福岛核电厂采用的处理流程如图5所示[4]。

到目前为止，该处理装置已经处理了数千立方米的污

水。最初所采用的流程为铯吸附装置和去污装置串联使用，

后接淡水净化装置。目前，去污装置已停止使用，铯第一吸

附装置和第二吸附装置并列使用，铯去除后接淡水净化装

置。淡水净化装置采用的是反渗透（RO）膜法，经过RO膜得

到的淡水送入储罐进行再利用，经过RO膜得到的浓缩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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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蒸发浓缩后，上清液送入淡水储罐，浓缩液储存在钢制

储罐内，置于地下保存。

5.2 瓦砾、砍伐树木和土壤

5.2.1 瓦砾

瓦砾主要是爆炸产生的气载放射性核素经过干湿沉降

附着在其表面而导致的污染。另外一部分是用水对相关设

备和堆芯进行冷却，在此过程中会伴有挥发性的放射性核素

随同水蒸气一起释放出来后通过沉降附着在瓦砾表面。瓦

砾污染存在范围广，污染途径和状况复杂，瓦砾上放射性核

素的浓度范围相差较大等特点。另外，瓦砾上也会附着一些

盐分、飞散阻滞剂，以及硼酸和油分等混合物。据统计，截止

2012年 12月 27日，福岛第一核电厂内受污染的混凝土和金

属类的混合物高达59000 m3。随着厂房重建、瓦砾飞散和建

筑物拆解，产生的废物量将会持续增加，因此对瓦砾的保管、

减容、处理流程等都需进行关注。

金属类的放射性废物主要是不锈钢、碳素钢及铝合金、

铅等。另外，也包括诸如电缆的外包（如 PVC）等有机化合

物。金属类的放射性物质与混凝土不同，放射性物质浸透到

内部的可能性较小。

由于瓦砾废物数量众多，污染范围比较大，从减容的角

度出发，应考虑再利用的可能性。

5.2.2 砍伐树木

由于场地有限，在增设污水储存装置及对地基进行去污

的过程中，需要对福岛第一核电厂址附近的树木进行砍伐。

截止到 2012年 12月 27日，所砍伐的树木体积达 72000 m3。

福岛第一核电厂内的植被类型主要为常青树，经检测，茎叶

部的放射性活度浓度大于主干。对于砍伐的树木，可利用微

生物对其进行长期分解和腐化。随着福岛核电厂场地的改

造，砍伐树木的量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但同时由于植被

的腐殖化会导致树木总量减少，这就要均衡考虑处理量和安

置场地。此外，由于微生物腐化是发热反应，还要注意火灾

发生的可能性。

5.2.3 土壤

随着核岛堆体解体，场地改造等工程推进，针对福岛厂

区内的表层土、植被、腐叶土层内的放射性物质，将会逐步开

展去污工作，其活度浓度的变化情况应长期关注。但目前尚

难以估算其产生量。对核电厂操场等地的土壤采样分析确

认了核素种类众多，估计将会采用植物吸附法进行降污处

理，同时，还应防治土壤表层二次扬尘的扩散。另外，还要考

虑放射性物质通过土壤和岩层对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事故所产生的瓦砾、混凝土、金属等各种废物，通过目

测，辅以剂量检测，进行分类，然后储存于厂内不同的临时保

管场所内，以防止二次污染的发生。对于低浓度的废物，采

用屋外集中储存的方法；对于高浓度的固体废物，则采用储

存库或者容器储存的方式。对于厂址边界的低放射性废物，

采用填土临时保管方式。厂内具体的储存方式和储存地点

如图6所示[4]。

5.3 燃料碎片/分解废物

5.3.1 燃料碎片

福岛第一核电厂 1~3号机组内熔融可燃物质较多，熔融

后的物质可能会落入压力容器和安全壳内。压力容器内的

燃料碎片（燃料和套管熔融后固化），主要指燃料（主要成分

是UO2），套管（主要成分是Zr），控制棒（主要成分是B4C），结

MP-1~MP-8为监测点；A、B、C、D、E、F、L和O为瓦砾的贮存点，A~L位
于场地北侧，O位于场地西南侧；G、H、I、J、K、M为砍伐的树木贮存点，

其中G、H、I位于场地北侧，J、K、M位于场地南侧，M位于场地西侧；Q、
U、N为预留的瓦砾贮存点；R、S、T为预留的砍伐树木贮存点。

小图B·A为瓦砾贮存点建筑物外貌图；A、L为内部瓦砾堆放示意图；C、
D、I为露天贮存的瓦砾示意图

图6 福岛核事故后厂区内瓦砾及砍伐树木的保存情况

Fig. 6 Storage situation of debris and trees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图5 福岛核事故后厂内污水处理系统

Fig. 5 Radioactive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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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材料（不锈钢、镍铬铁合金）的碎片，以及材料相互间、材料

与水蒸气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的(U，Zr)O2、(Fe，Ni)Ox及合金等

废物。但由于不同部位温度不同，材料相互间作用的种类不

同，导致燃料碎片的种类各式各样。加上堆芯内发热量大、

放射性比活度高，对燃料碎片的取出、保管及后处理都应该

采用冷却、远距离操作和采用一定的屏蔽措施。对于沸水

堆，Zr用量大，加上控制棒B4C都可能和注入的海水发生相互

作用，导致压力容器外脱落的混凝土和堆芯熔融物发生相互

作用，具体如图7所示[25]。

在今后处理燃料碎片时，应分析其特性，由于堆芯内部

图7 熔融堆芯

Fig. 7 Molten core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放射性浓度高，人不能进入操作，因此燃料的特性也就无法

完全掌握。燃料碎片取出后，也要防止造成室内污染，因此

燃料碎片的处理是一个漫长的、高难度的过程。

目前，燃料碎片保存在压力容器内，压力容器破损时，则

有可能存放在隔离的容器内。另外，燃料碎片必须要用水进

行不断冷却，在该过程中要防止燃料碎片的溶解物、微细颗

粒物等进入冷却水，从而有可能随水的流动一起转移到压力

容器和安全壳的外部。因此，燃料碎片的保存比较困难。

5.3.2 分解废物

通常的核电厂废物中，分解废物包括含钢筋的混凝土、

各种机器零部件、机组运行过程被污染的相关设备、场所

等。一般混凝土分解废物 90%以上都不含放射性物质。福

岛第一核电厂所产生的分解废物，同一般核电厂的分解废物

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

1）污染源的放射性核素种类不同。一般核电厂所造成

的污染，都是由堆芯燃料导致的。福岛核事故中，污染水和

相关零部件接触，导致核素渗入内部从而造成深层污染。

2）废物的化学成分不同。福岛核事故所产生的废物中

可能含有盐分、硼酸、油分、有机物等，在今后的处理过程中，

有必要对化学影响加以考虑。

3）污染范围广泛。氢气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

到空气中，随着气流进行扩散和沉降，导致污染的进一步扩

大。不仅放射性废物的种类增加，而且放射性核素易渗入到

物质内部造成深层污染。

4）废物量大。污染范围广必然导致污染废物的量大。

因此，应对废物进行安全、合理的保管，按照其不同的特点进

行分类、除污、减容和再利用等。

5）分解的顺序和方法不同。根据构筑物损毁的先后顺

序对其进行分解，要防止放射性核素的泄漏，要考虑燃料碎

片取出的先后顺序及操作流程，这同普通核电厂的拆解有本

质的不同。

6）相关数据获取难度大。堆芯附近放射性浓度很高，对

其进行拆解，就必须了解废物的相关数据，以便确定除污、屏

蔽和远距离操作的方法和流程。但是，由于放射性活度浓度

高，很难获取堆芯附近的实测数据。

分解废物是核燃料从堆芯取出后，在厂房拆解过程中产

生的，其保存期一般为20~25年。目前对于福岛第一核电厂，

分解废物和反应堆的重建工作，都需进行耐震安全性评价，

且需在取出乏燃料池中的乏燃料后方可进行。

6 对中国核电发展的启示
中国及其他核电国家对于放射性废物的处理，都是针对

正常运行工况和预期运行事件工况下的废物。对于严重事

故工况下的废物处理，由于其来源广泛，废物量庞大，成分复

杂等，需要留待事故中后期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中国在役

运行的二代堆核电厂，具备处理较大应急废液的能力；建造

中的三代堆核电厂，如AP1000，通过移动处理设备，可以处理

严重事故工况下的废液。另外，严重事故后的废液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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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理工艺，如RO膜法、离子

交换法、絮凝沉淀和选择性吸附法等。对于固体放射性废

物，宜采用分类、收集、处理等流程。

鉴于放射性废物处理的繁杂性，还应加强立法，制定标

准，实行区域管理，同时进行实用技术研发，发展多种修复处

置方法联用的方案，以达到高效控制和去除放射性废物的目

标。未来中国核能将持续快速增长，福岛核事故并不会阻碍

中国发展核电的决心，但应以此为鉴，在加强放射性废物法

律法规增补和完善的基础上，加强放射性废物处理的基础研

究，防患于未然，提高中国核事故的应急和处置能力，保障公

众和环境的安全。具体可概况为：1）进一步完善中国放射性

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职责；2）提高核事故的应急机制，

尽可能减少废物量的产生；3）对已经或者可能产生的废物，

其保管、存放场地、最终处置及减容技术都要详尽考虑，并做

好布置分工；4）废物处置及环境修复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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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海峡两岸生物防治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

·学术动态·

2014年9月18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承办的“2014年海峡两岸生物防治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海峡两

岸的生物防治专家学者及青年科技工作者260余人与会交流。

本次大会邀请海峡两岸10位专家作大会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吴孔明作“天敌昆虫跨海迁飞生物学”报

告，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省科协主席朱有勇作“作物多样性调控病虫害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报告，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研究员邱德文作“生物防治理论与技术研究进展”报告，中国林业科学院研究员杨忠岐作“利用天敌昆虫生物防治我国重大林木害虫研

究进展”报告，云南大学副校长张克勤作“农作物重要病原线虫生物防控的基础研究——细菌动员真菌杀线虫的分子机制”报告，中国

台湾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黄德昌作“液化淀粉芽孢杆菌在植物病害防治上之应用”报告，台湾中兴大学教授唐立正作“黄条叶甲之微生

物防治”报告，台湾虎尾科技大学教授罗朝村作“生物防治制剂成功的要件与木微菌作用机制的进展”报告，台湾农业委员会药物毒物

试验所谢奉家作“多功能液化淀粉芽孢杆菌Ba-BPD1的产品开发实例经验分享”报告，台湾嘉义大学教授萧文凤作“台湾的生物防治

过去、现在及展望”报告。

在天敌昆虫的保护与利用、生物农药的研制与应用、植物病害的生物防治技术、植物虫害的生物防治技术、农作物病虫草害综合防

治技术集成、生物防治高新技术6个分会场上，58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生物防治专家作专题报告。

详见中国科协网http://www.cast.org.cn/n35081/n35548/n38620/159990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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